
 

  

航  道  通  告 
 

莞航道通告〔2021〕4号 

 

  
 

各有关单位、船舶： 

因航道航标管理需要，撤销倒运海水道原 12#右侧航标，现

将有关情况通告如下： 

一、航标名称：倒运海水道 12#右侧浮标。 

二、航标位置：倒运海水道淡水河大桥上游河段。 

三、撤销时间： 2021 年 2月 1 日。 

上述各项，请各单位船舶、排筏知照，以策安全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

附件：倒运海水道淡水河大桥上游河段航标配布示意图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东莞航道事务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7 日 

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省航道事务中心，东莞市交通运输局，东莞海事局，东 

莞航标与测绘所。。 

广东省东莞航道事务中心          2021 年 1月 28 日印发 
 


